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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7】第 59 号 

 

 

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7 年 10 月 25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

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报告

书》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

善： 

1、根据《报告书》，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7月 31 日，本次交

易的标的公司宁国市千洪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千洪电子”或“标

的公司”）股东全部权益的账面价值为 12,611.11 万元，评估值为

150,940.00 万元，评估增值率为 1096.88%。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请结合行业发展情况、千洪电子的核心竞争力等补充说明

评估增值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2）请详细说明本次评估值与 2017 年 2 月千洪电子股权转让的

估值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3）《报告书》披露，评估机构采取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千洪

电子全部权益的价值进行评估，并以收益法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，请

补充披露采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4）你公司选取了 5 家可比公司和 3 笔可比交易来分析本次交

易定价的公允性，请补充披露可比公司和可比交易选取的合理性、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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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交易的市净率高于可比公司以及本次交易重组前一年度 PE 高于可

比交易平均值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5）《报告书》披露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将会确认较大金额

的商誉。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形成商誉的金额、确认依据以及对公司

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，并对商誉减值情况进行敏感性分析。 

2、根据《报告书》，千洪电子 2015 年、2016 年及 2017 年 1-7

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分别为 2,338.12

万元、6,879.74 万元和 5,831.03 万元。千洪电子的股东唐千军和劳根

洪承诺千洪电子 2017至 2019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

不低于人民币 1.1亿元、1.5亿元和 1.9 亿元。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请补充披露上述业绩承诺较报告期业绩增幅较大的原因、

作出上述业绩承诺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，请独立财务顾问、资产评估

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2）请以举例方式说明未实现业绩承诺时各承诺方应补偿的金

额及对应的补偿方式，补充说明当触发补偿义务时，各承诺方的履约

能力及为确保交易对方履行补偿协议所采取的保障措施，并请独立财

务顾问对各承诺方的履约能力以及补偿安排的可行性、合理性进行核

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3）请补充披露若本次交易无法在 2017 年完成，相应的业绩承

诺以及业绩补偿安排； 

（4）本次交易设置有业绩奖励安排，请补充披露该奖励政策是

否符合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并购重组业绩奖励有关问题与解答》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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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并补充披露设置业绩奖励的原因、依据及合理性，相关会计处

理及对上市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。 

3、根据《报告书》，2015 年、2016 年及 2017 年 1-7 月，千洪电

子对主要客户东莞市欧珀精密电子有限公司和维沃通信科技有限公

司的合计销售收入占全部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2.02%、64.90%和

70.65%。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东莞市欧珀精密电子有限公司和维沃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是

否属于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客户，如是，请在报告书中合并计算

销售额和销售比例； 

（2）请补充披露千洪电子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以及千洪电子

针对该风险采取的措施，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根据《报告书》，上市公司目前货币资金紧张，若本次募集配

套资金失败，公司将以自筹的方式解决本次收购现金支付资金缺口问

题。请补充披露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失败你公司的资金安排，请独立

财务顾问对公司资金安排的可行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、根据《报告书》，报告期内千洪电子存在未给员工缴纳社会保

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形，请补充披露截至目前千洪电子整改的具体进

展以及该劳动保障不规范情形是否会对本次方案造成重大影响，请律

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、根据《报告书》，2016 年 11 月，千洪电子的住所由广东省东

莞市变更为安徽省宁国市，请补充披露千洪电子变更住所的原因以及

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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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根据《报告书》，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，千洪电子其他应付

款中有应付东莞市国税局长安分局的滞纳金 535.43 万元，请补充披

露滞纳金产生的具体原因以及是否存在合规风险，请独立财务顾问及

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请补充披露相关的会计处理以及合规性，

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、请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

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17 年修订）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二）

款的要求补充披露千洪电子的行业地位。 

9、请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

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17 年修订）》第十四条的要求补充

披露上市公司最近六十个月的控制权变动情况。    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7 年 11 月 8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7 年 10 月 26 日 

 

 


